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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有三篇稿件，作者别分来自云南和广西。胡小安博士运用第一手史料，从边疆视阈

对 “州县—里甲 （招主）—瑶僮”这一赋税管理体系以及明代中后期复杂的政治与族群关系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王振刚博士的文章研究了清末四川半日学堂的兴衰过程，并对半日学堂在清末教育普及中的

重要作用给予了积极肯定；陈紫茹的文章是关于桂滇线茶马古道的重要门户 “横山寨”的研究，其对横

山寨在古代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影响做了较为细致分析。

明代岭南的 “招主”与 “土”“流”

中间地带的治理问题

胡小安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６）

摘要：明代岭南流官治理区域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形成了与土司制度有相似但本质不同的基

层管理机制即 “招民入籍”，并由此产生了招主阶层以及 “州县—里甲 （招主）—瑶僮”这一赋税管理

体系。通过分析明代两广地区官员书信奏折和地方文献，梳理招主的形成和职权责利，阐释州县、招主

与瑶僮之间的关系，以此观察岭南边疆的治理问题，从而进一步了解明代中后期复杂的政治与族群关系，

倡导从帝国边陲看帝国政治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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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初年之岭南地区，基于朱元璋混同 “民

夷”的主张，以期消弭元代中后期以来处处 “瑶

变”“僮变”“民变”的局面，在流官统治区域内大

力设置里甲。由于流官地区同样存在少数民族聚居



区，这些少数民族仍然缺乏与官府直接打交道的能

力，其入籍必须依靠一定的中介，即明代被称之为

“招主”者。在一定制度化的条件下，招主逐渐形

成为占有政治与经济优势地位的阶层。这一格局主

要是由于制度创设而形成的，招主与 “瑶僮”互有

利用，并不能完全用阶级分析法来解释。［１－２］该问题

的研究至今尚并不多见，本文略作申论，以推进对

土流中间地带的边疆管理的研究，祈请方家指正。

一、交与招：“招主”的产生与行动

早在宋代，荆湖南路和广南西路等路的部分州

县之地内，已经出现不少 “省民”和 “蛮夷”就

贸易和田地买卖打交道并发生纠纷的情况。 《宋

史》记载云：

嘉定七年，臣僚言：“夫熟户、山莕、峒

丁有田不许擅鬻，顷亩多寡，山阔狭，各有

界至，任其耕种，但以丁名系籍，每丁量纳课

米三斗，悉无其他科配……夫溪峒之专条，山

莕峒丁田地，不许与省民交易……今州郡谩不

加恩，山莕、峒丁有田者悉听其与省民交易，

但利牙契所得。而又省民得田，输税在版籍常

赋之外，可以资郡帑泛用，而山莕、峒丁之米

挂籍自如，催督严峻，多不聊生……宜明敕湖

广监司行下诸郡，凡属溪峒山莕、峒丁田业，

不得擅与省民交易，犯者以违制论。”从之。①

值得深究的是，该文提到 “熟户、山莕、峒

丁”和 “省民”最初都有土地，也交纳粮米给官

府。但是 “山莕”“峒丁”粮米的交纳估计是由熟

户代缴，有些或许也是由省民代缴，其中的一切事

宜当由这两类人在具体操作，否则 “山莕” “峒

丁”不太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土地没有了还要交纳

粮米。

元代广西东部流官治下民族地区的管理，屯田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蓝武教授已经对元代广西的屯

田做了全面深入梳理，厘清了军屯民屯的分布、设

置背景和影响，指出两类屯田主要集中在战略要地

和民族地区，屯户均隶属于军事或行政机构，成为

国家编民，纳入国家田赋管理体制范围之内。［３］我

们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屯户是

通过什么方式成为国家编民？在有屯田的广大地

区，仅仅只有屯户成为编民吗？我们就史料中的蛛

丝马迹做一推测。

《元史》卷１６２《刘国杰传》曰： “广东、江
西盗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

屯将士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

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盗

贼遂息。”好像屯兵是为了防范 “诸蛮”，本身与

“蛮”毫无关系。

其实屯民屯兵与 “诸蛮”并不能截然分开。

《元史·乌古孙泽传》云：“（至元）二十九年，邕

管徼外蛮数为寇，泽循行并徼，得扼塞处，布画远

迩，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余户，置雷留、那扶十

屯，列营堡以守之。”他招募的其实更多是壮、瑶

民丁。［４］从上述 “那扶”等典型的壮侗语屯田命名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另有 《元史·哈剌哈孙传》

记载：

（至元）三十年 （１２９３），广西元帅府请
募南丹五千户屯田，事上行省，哈剌哈孙曰：

‘此土著之民，诚为便之，内足以实空地，外

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烦士卒而馈饷有余。’

即命度地立为五屯，统以屯长，给牛、种、农

具与之。”

从南丹招募五千户来屯田，守卫交趾和土司地

区沿线，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并不是南丹一地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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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献通考》卷３２８《四裔考五》。类似的情况与规定还有，如 《宋史》卷４９４列传２５３《蛮夷二·西南溪峒诸
蛮下》云：“隆兴初，右正言尹穑言：‘湖南州县多邻溪峒，省民往往交通徭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诈匿其产徭

人，以避科差。内亏国赋，外滋边患。宜诏湖南安抚司表正经界，禁民毋质田徭人。诈匿其产徭人者论如法，仍没入

其田，以赏告奸者。田前卖入徭人，俾为别籍，毋遽夺，能还其田者，县代给钱尝之。’帝从其言。乾道三年八月，

诏平溪峒互市盐米价，听民便，毋相抑配，其徭人岁输身丁米，务平收，无取羡余及折输钱，违者论罪。十一月，诏

以缘边溪峒，州县失于拊循，致怀反侧，或逃窜山谷，其在赦恩以前，并加宽宥，能复业者，罪一切置不问，互市如

故，悉听其便，守臣常加抚问。以称绥远之意。四年二月，诏湖南北、四川、二广州军应有溪峒处，务先恩信绥怀，

毋弛防闲，毋袭科扰，毋贪功而启衅。委各路帅臣、监司常加觉察。是月，诏禁沿边奸人毋越逸溪峒，诱致蛮獠侵内

地，违者论如律。”这也是宋代探索的民瑶交往模式问题，后来瑶人的券牒置其起始时间为宋理宗，是有渊源的。



到的，因为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在人口高

峰期大约是二万六千余户。上述史料是元朝初年，

总户口数应当少于此数［５］，不可能几乎空南丹一

州而守其他地方。因此，估计官府在左右江各地都

有招募，而这些地方多数是溪峒少数民族。屯田设

立屯长管理，这是半军事化的屯田，若在当地募民

屯田，则有可能就在当地带管了部分民户或瑶人

僮人。

另一个例子是 《元史·兵志》：

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撞兵屯田：成宗

大德二年 （１２９８），黄胜许叛，逃之交趾，遗
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

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峒徭、撞民丁，于上

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

黄胜许是元与交?边境的一个土酋，逃窜之后

留下五百四十五顷之多的水田，原来就应该有不少

土民在耕种。黄胜许失败之后，可能会有两种情

况：其一，可能不少土民跟着逃离，或者被元军杀

害，所以这些田地完全被元军控制，招募别的地方

“瑶僮”人等去耕种 （其中又有官员建议从庆远一

带招募，亦印证上文所说官府此前在该地的招募不

可能太多）。其二，也有可能原有土民并不完全逃

离，因此有些田地应该还是原业主耕种，元军屯田

之时于是要带管这部分人户。另有史料记载有柳州

皂岭李全甫子侄在元顺帝至正年间反元，“累降复

叛，投充屯僮”［６］，也是原有土民被招安为各种屯

户，并不是全部被害。这就存在一个带管土民如何

入籍的问题，应该是上文所分析的借助屯军屯民

入籍。

这一以屯带户进入国家体系的方式，在明初变

成里甲设置。在明初大力招纳广西东部少数民族瑶

僮人进入里甲体系时，多数情况在是不触动原有村

落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基础上通过附籍于原有 “民”

的方式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瑶僮也是

“民”，也要承担一定赋税和徭役。但实际上他们

在风俗、语言及生活上与 “民”有很大不同，很

少真正与官府打交道，而主要是通过附籍者实现自

己为 “民”的身份，于是与原有民户形成 “招主”

与 “佃丁”的关系。这在桂林各属、桂东乃至广

东很多民夷杂居地区非常普遍。其记载目前最早见

于明初桂林府教授陈琏所作洪武 《桂林郡志》，其

中 《南蛮》一节云：“庆远、南丹溪峒之人，呼为

僮。初未尝敢至省地，因至元间莫国 （麒） ［麟］

献图纳土，就命为庆远等处军民安抚使，自是僮人

方入省地。初，庆、柳、平、贺边山居民苦于莕

&

，募僮人耕种，且以御莕，久之与莕通，共为民

害，日见滋曼，尤当慎之。”到了明嘉靖以后，由

于各地 “瑶僮”起事频繁，史书开始出现大量相

关记载：

桂林府民 “多以田不自耕而招佃于瑶

僮”；“柳属诸僮，多托迹豪右，名曰佃主”，

“岁输私租，不供公赋”。［７］

顾里胥桀黠，素习夷语，恃口舌游扬，名

曰招主。素封之家，藉夷人为力作，名曰

田主。［８］

洪武初，邑未有瑶僮也。永乐间，邑人薛

昌、黄秉伸辈始招致二三耕作，无敢寇害。自

正德乙亥，贼大猖獗，其徒占据遂繁，而恭城

田主潘钦辈，广为招集湖北诸种，几遍台塘。

灌之富人，又引古田僮、夹板瑶，散布田间。

名则藉力耕种，实阴通群寇，为害不细。［９］

初，柳庆边山居民，苦于瑶寇，募僮人耕

种，且以御瑶。久之僮与瑶通，遂侵民田产，

掳民子女，掠民财畜，为害尤甚。今考宜山之

边境，与隶各州县者，此种为多。［１０］

今之里僮，非其土著也。先是柳庆岁大

浸，有奸民者招诸瑶，就粟以千计，既而种落

蕃衍，遂驱屠居民，雄踞其境。［１１］

荔浦自周文昌之乱，田地多荒，居民鲜

少。永乐初，招募僮夷入土垦耕，生齿

渐繁。［１２］

天顺成化间……奸猾吏民，又以逃亡产

业，招?住种，或将见户田税，诡寄狼名。

［（明）田汝成 《断藤峡事宜》］

可见这些类似情况遍及广西东部地区。最后一

段说明，在土司管辖下的?兵?人都有被招主招来

耕种的，这一点与元代屯田募兵募民耕种的道理是

一致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广西南宁府永淳县

（今横县、宾阳）直至清末都有 “十三屯”和 “二

十四散甲”的存在，屯人实际上就是僮人，是一

个很典型的案例。［１３］

桂北瑶族有名的 《过山榜》也有类似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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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年闰七月二十九日，立招帖人安监、

李排年、卢世彩等及四位相公卢国赞、逢元

凤、逢元甲各方：今因先年撩乱，招得粤东省

盘瑶民赵元龙、罗应昌、赵念扬、李伯耶、邓

贵安、赵明福、李伯庆、邓贵龙、盘笑开

（后跟县官改黄姓为黄肇开），招在江口隘、

九龙山，把住大罗界四处，不许强贼擅自出

入，及生面汉人不许居留。凡质 （属）瑶人

民家大驾，安分守己生理，勿作非为。恐其假

充排年生端，许即瑶人扭住，江口隘总老头

人，禀 报 排 年 招 主，即 刻 禀 官，以 法

究治。①［１４－１８］

另有瑶族 《过山牒》提到招主去外省招到土

人、莕人、?人等，其中称：

“梧县等地方因贼作反，屡打劫村寨，百

姓男女无安身处。有排年会议府 （赴）京申

奏，有招主排年朱三哥、蒋子万、朱狗六前去

广东清州大巷口火后观村，招到土人，设?瑶

?目盘管七、盘第幼、盘第护、盘第八、赵贵

一、李做三、邓宗华、凤贵七等，器械盔甲、

药弩一千余百，前来梧州府东安山上山口立营

扎寨……正德年间，临、蓝二县为贼寇所害。

临蓝二县良民会议欲招瑶民剿除群寇，蓝山招

主之人李林中，临武招主之人周正榜，招得瑶

民来邑，将群寇剿灭，在东山把守边界。广东

道宪陈、湖南道宪韩，二道会衔上奏，准年例

恩饷纹银二十四两……列年交瑶人安身度活，

住守边界之地，实付山场荒岭，纳粮不当差，

永不抽壮丁正役。”［１９］

灌阳、恭城、西延等地均有类似说法，嘉靖间

还有招僮人佃耕之说，均应归为一类。按照上述说

法，有人去很远的地方招一大队武装部队回来，在

当时怎能被许可？除非这人是朝廷承认的土司首

领，或者根本就是官府在招徕，所以灵川一带都说

是官府安排来的。以常理来说，民户要招佃也不可

能招武装人员，况且语言习俗不同者，故一般只能

是附近者，就是寄籍形式完成招徕的。后来 《过

山榜》之类把寄籍为民与朝廷招兵把守隘口混合

在一起了。

学者廖炯然在 １９４３年出版的 《连阳瑶民概

况》引用瑶民自述云：

瑶民于其祖先来历既无碑文传记之记载，

而瑶家谱牒又仅录其先祖姓名，复无可为考

据。咨询民间，只凭递代老人传述以相告，兹

就调查瑶民自述之较可凭信者略述如后：一、

油岭、三排瑶民自述，其先祖原是一廖姓贵人

（瑶民称官为贵人）自广西携归此山居住，后

繁衍于各排……旧邑志乃以为始于宋淳熙时州

人廖自广西致仕，携瑶仆十余人归，居油

岭、横坑间，后遂蔓延三连。至今连县河村廖

姓为廖后裔，岁必入瑶排收山税，瑶民呼之

为 “山主公”，亦非无因。［２０］１２－１３

由上亦可知，“民人”招佃的原因大概有下面

几种：因为防止瑶贼侵扰，招僮耕种防守；因为乱

后残破，“民”的劳动力不足，招僮耕种；因为一

些狡黠有力者贪利；因为瑶僮与 “民”的互相利

用，以逃避赋役，对付官府；等等。对于这种各地

普遍存在的招佃招耕的说法，眆田诚之以为真实存

在并认定是壮族佃农化的根据。［２１］笔者对此已有详

细商榷。［２２］两广地方志都提到民户 “招佃”始于

洪武年间，这或许正反映了明初瑶僮地区编里甲的

实情。

二、责与罪：招主与各方关系

在明代一般的叙述中，招主的能量是比较大

的，尤其与官府的关系密切，能够随时掌握官府的

动态。明嘉靖年间田汝成称：

诸瑶憨悍难晓，好杀轻生，惮见官府，往

往通向化瑶老，结城市豪强，号曰招主，自称

曰耕丁。招主复结官府左右为之耳目，漏泄缓

急，朝发夕闻。［２３］

从这个叙述看，招主是城市豪强，通过已经归

顺的瑶老连接到普通瑶民。相对于瑶民，他们在信

息掌握和社会网络中处于优势地位，则既有可能为

瑶民传播最新信息，也可能会有意隐瞒一些信息。

总之，两者信息和博弈能力极不平衡。

４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８月

①对于 《过山榜》产生的年代说法不一。奉恒高等主编 《瑶族通史》认为产生于南宋，科大卫、赵世瑜则认为

产生于明初甚至更晚。其著作见文后参考文献 ［１５－１８］。



到明中期以后，普通瑶僮力量有了发展，尤其

是出现读书人之后，有机会和能力与官府直接打交

道也即所谓蛮夷 “繁衍滋蔓”的时候，他们与招

主 （田主）的矛盾就会加深，于是出现某种程度

的骚乱， “蛮夷”于是就变成了动乱中的 “贼”，

其实质可能是瑶僮与他们借以寄籍的民户存在土地

纠纷或赋役承担问题。① 明代广西赋税的逋负问题

与此大有关系，最终成了动乱的根源之一，引起了

朝廷的征剿。作为瑶僮聚居区一般形态，可能是明

初编里甲时，官府承认既成规则，且瑶僮头人在大

趋势下的归顺，由 “民”代理征收赋税，即 “瑶

僮”为了入籍而把土地寄于 “民”之下，但实际

产权并没改变。另一方面，在瑶僮发展起来出了强

力人物以及民夷矛盾增多时，瑶不给 “民”代理

权了，于是官府税收减少，就把税收压到民户头

上，造成民户的虚赔税粮而逃亡，其实 “民”并

非完全是惧怕瑶人劫掠而逃。② 因为如果仅是劫掠

并无关紧要，且是可通过民间解决的，只有官府的

强征才无法躲过，所谓苛政猛于虎也。其实质是官

府编里甲既侵犯了瑶的生存方式，清理赋役又触犯

了 “民”的利益。

由于所谓 “瑶僮之乱”的普遍发生，也给了

民户借口田土被 “贼”占而逃税的机会。万历

《广西通志》卷３９艺文引嘉靖年间广西按察司抚
夷佥事郑一龙 《议右江用兵事宜》云： “奸民豪

右，以己之田，诡名贼占，籍口抛荒，影避赋役。

及至审编攒造，排年里甲，互相隐蔽，群而和之

曰，是贼占也，是抛荒也。有司莫之能诘。瑶僮亦

有向化纳粮者，但不入城郭，率以其粮付之里排。

里排得之，以为已物，不输于官。官府追征，反诿

曰僮欠瑶欠。彼此隔远，莫之能查。地属边方，率

多顽民，户有常赋，俱不尽完，或输其半，或纳其

三分之一。相沿既久，以为旧规。务欲求少，不肯

加多。”万历间王士性云：“然僮人虽以征抚附籍，

而不能自至官输粮，则寄托于在邑之民。僮借民为

业主，民借僮为佃丁，若中州诡寄者。然每年止收

其租，以代输之官，以半余入于己。故民无一亩自

耕之田，皆僮种也。民既不敢居僮之村，则自不敢

耕僮之田。即或一二贵富豪右，有买僮田者，止买

其券，而令入租耳。亦不知其田在何处也”。［２４］万

历间广西巡按御史唐炼更上奏道：“广西原额夏秋

二税，共该米四十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七石，屯粮六

万一千二百石。国初如数输纳，军需不匮。近来民

间拖欠，完纳不足三分之一。其间贼占据抛荒固

多，有藉以为名，民隐其九者，有指荒为词，未荒

而免者，有势豪吞占，莫可谁何者。宜行司府州县

都司卫所，将一应额办钱粮，如法追征。”［２５］隐匿

田产和逃税到了这个地步，自然会引起官府的愤怒

和整治。所以官方大征，不光是认为瑶僮在 “作

乱”需要平定，还确实有解决久拖不清的民夷矛

盾的企图，即想通过官方强力重新确立新的所有权

和民夷秩序，也有官府自身利益的诉求。

在蛮夷对现有秩序不满以及官府也对逃税不满

的情境下，招主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万历 《广西

通志》卷２５名宦 《郑一龙传》载： “嘉靖间，为

按察司抚夷佥事。时古田不靖，报谍纷拿。公搜诸

掌故，考其沿革，作 《抚夷志》。 （中略）又作

《抚夷通论》，一曰严缉事，二曰别夷情，三曰禁

招主，四曰诛贼脚，五曰谨巡哨，六曰明赏罚，七

曰防寇有时，八曰剿贼有引，仍着为功、令一一设

施行，自是盗贼敛迹。”明确提出禁招主。 《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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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这种情况也并非都是明初编里甲所致，有的是后来大征后招抚残民和受抚瑶僮重新编户所致，是一个不断

连续的过程。

麦思杰认为广西东部瑶人的骚乱是为解决生活必需品问题，是一种社会常态。（见２００６年麦氏博士论文 《大藤

峡瑶乱与明代广西》第１章第３节）这是事情的一方面或表面现像，确实有不少小劫掠事件被官府称为乱而镇压的。
但深层次原因不在此。如 （明）唐执中 《古田升州记》（光绪 《永宁州志》卷１４“艺文”）谈到大征古田前：“弘治
初为贼内寇，民尽流移。惟长安里近郭龙、吴、陶、王、卢、唐、陈、骆、廖、李数姓残民三十余家，死守勿去。”

可见光对付寇，不少 “民”还是有办法的。嘉靖 《广西通志》卷１９“田赋柳州府”条所引知府计宗道 《上当乞减马

平县余田加征状》云：“大抵广西土田，于瑶僮代耕，非如中土皆百姓自为也。以夷所耕者，民为代输，力强者则得

之，力弱者则贩之。而况下田荒远者乎。今欲余田增粮，官必取于民，民必取于夷，夷赋于民，民纳于官，于国计得

矣。倘所增数不足，官必责民，民必责夷。官责民逋负，系累之而已，民责夷欠租，岂得以拘哉。必请陈师鞠旅，抵

其村落，威胁之而后能尔也。”可见还是集于田产赋税等利益。



丛载》卷１８《蛮习》引 （万历） 《平乐府志也记

载云：“里胥、田主者，率视其人为奇货，未乱则

交构以摇之，未征则阳为漏泄，而寄其孥畜、或准

以阴庇免诛，或执以要赏，而没其所寄。惧其见吏

言状，已无所售返，则多饰夏楚之威，科罚之酷恐

吓之。于是二种之人，其惧见吏也滋甚。”对田主

即招主更加极力抨击。前面所引大量例子其实也反

映出地方志编者或官府对招主的厌恶或不满之情。

但实际行动中官府又离不开招主作为中介以绥靖瑶

僮，因为双方信息链是断裂的，只能靠招主为中

介。① 在大量瑶僮聚居地方的里甲安排中，可能形

成了 “普通瑶僮民→招主 （里甲）→州县”的纳
税体系。明中后期大量的征讨事件，也离不开地方

乡老或里排人去告诉需大征的，而这些人往往多为

“招主”，其告征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

明代广西巡抚张任 《捷报两省官兵剿平山寇

疏》谈各地情况云：

城隍等山反?勾引广东合浦铜鼓巢诸贼，

为患两省地方，去冬打
!

博白县，今复钞掠兴

业等县。父老纷纷赴诉，备言惨害。即当发兵

殄灭，第恐玉石不辨，当差把总王明前去分别

良恶村寨，竖立旗号，审察贼情。及会都司周

"

议行兴业县查勘回称，拘集各图招主潘大

广、十冬老人约正梁廷居等结报，贼首黄邦缘

惯通广东海北贼首黄章弟等，
!

掠为患，请乞

发兵先剿城隍等巢。［２６］

文中提到 “各图招主潘大广、十冬老人约正

梁廷居等结报”，可见里甲之中的招主有督导自己

区域内治安之责以及与官府打交道的事宜。

种种证据显示，明中期两广地区的 “瑶僮之

乱”其实是民 “夷”、官民、官 “夷”之间矛盾综

合体所致。每一场具体动乱具体原因并不完全一

致。明隆庆初年任广西左布政后升任巡抚的郭应聘

的观点可谓典型：

阳 （朔）、永 （宁）之患，皆始于里民招

瑶为佃，久之蔓延充斥，不可羁縻。而豪猾之

徒，又从之以瑶为利，入其私租，不供官赋，

少不当意，动以贼占为辞，诉讦追呼，积成仇

衅，驯致劫夺报复，地方之事日多矣。临桂西

南诸乡，其患胥坐此。今征剿之后，一时蛮类

稍知向风，而里民之害犹未已，或胁理旧仇，

或责偿宿负，或利其禾畜而怵以再征之言，或

匿其贷贿而诱以撤堡之议，其酿祸类如此，蠢

然易动，可尽责之狐豕者流哉！司疆隅之寄

者，外饬兵防，内戢奸宄，庶几于销萌保泰之

道矣。［２７］

综上考之，郭氏对矛盾原因和官府不善治理指

出了具体的原因，尤其指出了 “招瑶为佃”的一

连串危险，正是我们分析过的由此而形成错综复杂

的矛盾所致。官府发动对瑶僮的征伐，不仅企图解

决这些民夷矛盾，还企图连带解决民田诡寄、民借

口逃税等经济问题。但是在处理中对 “民”多所

偏袒，因为官府的首要出发点还是想维持 “民”

的强势地位，毕竟官府最能依靠的还是 “民”。正

如嘉靖间柳州进士周琦所说 “臣恐广西十年不治，

民将无地，二十年不治，地将无民”［２８］②，实际上

指的不光是民遭贼劫略的问题，而且应该也包含着

“民人”借口不纳赋税的问题。在这种话语体系

中，任何对瑶僮的描写和印象都有着政治的含义。

正如刘志伟教授在论述明代广东里甲问题时所指

出，一些无籍之徒由于不在里甲编户内，即被官方

目为 “贼”。［２９］可见 “贼”明显具有标签的性质。

这些脱离了里甲的瑶僮也很容易被目为 “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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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万历元年 （１５７３年）的大征广西怀远之役中，官府还特意用了招主：“据前任典史王长、武生朱应各上地
图陈议，因召招主张鹏、吴自学及里冬曹元庄、唐绍禹等，咨以民所疾苦，夷所向背，及山川险阻、商旅要会之区，

未及亲历，旋蒙署融县，职有所羁。窃计先设教化以为导民根本，随择请融县生员王卓、李标、石应辰、李钟阳等分

教古泥、浔江、板江等村，又令江水王五充为武洛诸村招主，往谕彼中瑶侗释仇开江，仍将所争荒田分令垦种，纳粮

随报，望风归垦。”（明·苏朝阳 《复怀远四议》，载乾隆 《柳州府志》卷３１“艺文志”）因资料不足，我们无法知晓
这些招主 （据笔者调查，招主在很多地方又被瑶人和僮人称为 “恩主”）是先前承袭而来还是这时候新认可的；对其

民族身份也无法确定，即由瑶僮 “汉化”的还是与瑶僮有联系的外来汉人，但在当时官府眼中，是掌握知识的

“民”。

同卷 （《粤西文载》卷７）王守仁 《征剿稔恶瑶贼疏》云：“缘此瑶贼之与居民势不两立，若瑶贼不除，则居民

决无安生之理。”在民夷之间，官府倾向于民。



其中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利益的问题。

再举明万历年间广东提督殷化行 《剿瑶奏疏》

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至正统十一年，泷水瑶贼赵音旺纠合晋康

瑶贼凤广山等首倡祸乱，当时未能剿灭，而姑

事招抚……日积月累瑶益滋蔓，田亩陷入者，

几二千顷，粮税荒赔者过六千石。本州土地其

存者仅四十四里而已，当时奏勘停征荒粮，民

困稍苏。

成化十九年同知贺恕承委踏勘荒田，畏贼

不敢入山，复逼民供熟三千余石，自是民赔不

前，有父子同日而缢死者，有妻及子女俱卖

者，有卖见在田以赔荒粮，田既尽而虚粮悬户

不止五六十石者，有全户逃窜者，有尽将村绝

灭者。于是都、晋二乡，一里三四户者有之，

一二户者有之；空存里分而无里甲者有之；户

有田粮一二百石而一贫彻骨者有之。

奏折一开篇指出的情况正是前文所分析的现

象，所谓 “户有田粮一二百石而一贫彻骨者有之”

一句，只可能是因为这些民户的土地原本是通过瑶

人寄籍而取得的，瑶人一走则一无所有了。

该疏继续云：

我师既未能剿灭，及其退也，虑其复出，

又从而招抚之；瑶复贪我牛酒鱼盐之利，又忻

然而受之。然今日受之，明日劫掠如故。及使

人问之，则曰：非我罪也，乃某山不服招之瑶

也。盖狙诈之计，其来已久。欲全不招，则无

以通我鱼盐器用之利，售彼漆蜡皮张之产；欲

全服招，则劫掠之性不能一日而忘，又无以自

解于我。故凡曰招者，必以数山出招、数山不

招，得以为其藏奸之窟、籍口之地。故自古以

来，未有尽招之山，而招之未有全善之策，凡

以此也。为今之计，征之为上，调土兵往种次

之，招者不得已而为之也。然征之不难，征之

而能守为难。今日之计，如欲计征，必先

计兵。

然百姓之田陷于瑶贼，其来已久，子孙无

复识别，既平之后，又须清查丈量，随粮拨

给。将亡绝田土，尽数拨与土兵。见在者拨与

一半，立籍承租，但纳粮而不当差，使之常守

地方，以减募兵之费；以一半给还百姓，使之

纳粮当差，以免赔纳之苦。如此则地方报长久

而无患，百姓可保安生而不逃矣。

然而土兵住种之说，百姓往往不利，或倡

为?毒于瑶之说，或倡为尾大不掉之说，或倡

为引夷狄入中国之说。何也？其故有二：一则

百姓痴愚，惟望大征尽复田土，而不肯分田于

?；二则间有一二大户，田本不荒，先年一概

作荒停征，或包占小民田土在户，惟恐今日太

平，清查分给，则不惟不能益田，而反丧其

田，不能减税而反增其税也。殊不知大征既未

可举则田土终不可复。与其岁赔粮差，日就穷

窘，孰若且复一半，免其赔纳之苦乎？ （中

略）

然又或兵力不继，时势未可，则亦且从今

之招抚，设立招主，相信依期接济，以其所有

易其所无，丁宁省谕，使之不出劫掠江道；营

堡照旧防守不懈，间有出掠，则督令军兵壮守

协力雕剿，使之有所畏而不出，则亦可保一时

之安也。”［３０］５６１－５６９

由此看出，在征剿和善后的过程中，牵涉了官

府、军兵 （主要是桂西?兵）、民户、瑶人等各方

面的利益和矛盾。官府和民户是经济、圩市、交通

和文化的主要控制者，想要控制所有资源，瑶人想

进入正常的经济文化系统，但又不容易进入，故用

自我管理或打破既有规则的方式来进行。瑶人的

“变乱”，其实是外来力量侵犯了瑶的生存方式或

其资源控制权。当然因为瑶内部其实差别很大，互

不统属，其发生事变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

在平定之后，官府必须面对两个迫切的问题。

一是如何协调原有民户尤其大户与新进入军兵的土

地分配关系。从上述奏折中可以看出地方百姓尤其

大户是反对军兵 “住种”即落地屯田的，因为这

要分走相当一部分田土。这在官府各种教育和压服

之后勉强可以解决。二是清丈土地以利于分配。结

果当然进行了清丈田土，问题是怎么保障清丈的公

平？各种人趁机乱报田土归属和数目是可能的。况

且，从瑶手中夺来又给了?兵，且?兵、土司也可

能变成瑶第二的。再者，瑶人也不可能完全听任别

人摆弄，他们也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钻空子的，包

括又一次以寄籍方式、佃耕方式来保存原有资源。

所以最后官府还是采取了多种方式处理，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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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可以在官府与莕人双方都顺利打交道的招主

系统。

总之，此奏折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招主招 “瑶

僮”入籍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官府最终的对策。

从整个过程来看，官府随时利用招主的能力与资源

以保证税收，而在情势发生变化后则将责任推到招

主身上，招主以及瑶僮都成为有缺陷的制度以及

“制度套利”行为的牺牲品。

三、变与鉴：招主的转变与其他

到了清代，岭南瑶僮的 “民变”逐渐平息，

没有见到史料记载出现新的招主，土司?兵的戍守

也逐渐发生变化，一般变为普通自耕农。但是原来

基于 “招主—瑶僮”体系的最终改变是一个较长

的发展过程。

广东连山一带的 “八排瑶”，上文已有叙述，

到了清代还在解决招主的问题：

又据民人廖玉章等称：八排瑶是伊远祖于

宋绍兴年间出仕粤西带回瑶仆十余人，分入山

内耕种自活，年久蕃息，载在志书，同呼民等

为山主，所种田亩额征银米，历年?等催收完

纳，多年以来抗不交纳，累民代贴等情。又据

同知刘有成、副将钱嘉奉称：知县齐宗德亲入

各排多方抚谕，内有里八峒、油岭二排尤极顽

横，树旗鸣众呐喊，将该牧令围拥恐吓，一面

抚谕一面仍出行劫等情。复又出告示差人晓

谕，令出投见，许其自新，并与择设瑶目编为

保甲，使有统属，稽查划定田土，停止花红，

与民息战安业。乃各排肆意妄言，或称花红银

两是其递年规例，或要多人先往质当，或要某

村先往给银两牛只若干，方免劫杀等语。……

康熙四十年十一月 日具奏。［２０］２８

不过自明末开始，不少地方已经发生变化，主

要是由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新的制度的推

行，改变了地方的秩序与格局。兹举几条史料：

明代 《连州志》云：

案三坑招抚入籍瑶僮，亦习中国衣服言

语，久之当渐改其初服云。［３１］９３－９５

江邑自明永乐年间，瑶人黄福明率众归

化，授抚瑶主簿，职衔世袭，国朝则以瑶目承

袭。向载瑶山十有三处……今散布村落，与齐

民一体耕输，为寨四十有六。［３１］１１１

刘廷亮号枕冈，其先闽人，侨寓于春，遂

籍焉。愤瑶贼披猖，与伍、林、黄姓者，捐资

赴广西招?兵，剿平之。诸排里以瑶所据民间

荒田，签与?兵自耕而食，防守汛地。即以

刘、伍、黄、林世为招主，瑶患以息。至康熙

四年撤去招主，悉归保长。［３０］５４４

其他一些地方情形类似，招主的变化与消失，

主要原因在于时代变化，“瑶变”减少，耕兵与一

般民户一体纳税，遂融合到里甲系统当中去了。可

见之前由官方认可的两套系统，即 “土司— （耕

兵）—瑶僮”系统和 “州县—里甲 （招主）—瑶

僮 （耕兵）”系统，其后一系统的实质是瑶僮借壳

入籍与民户代交赋税，同时招主可以帮助官府联系

和管理瑶僮。到了清代，由于官府仍然要与未完全

纳入国家体制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打交道［３２－３３］，

又出现了 “汉奸”一词。就 “苗瑶”与外界打交

道的中介而言，它与明代的 “招主”有一定意义

上的类似点，不过其客观作用不一样。明代招主主

要是招纳瑶僮为国家编户，而清代 “汉奸”实际

上是在传播各种信息和利用国家制度，包括包揽词

讼，客观上有助于少数民族或山区之民了解外界和

国家制度。招主在明代为制度所承认，而 “汉奸”

在清代一开始就要打击，大概也是鉴于明代 “招

主”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前车之鉴吧。

基于以上 “招主”这一特殊群体产生发展变

化的案例，我们可以贴近民间，从边缘出发，透过

具体的贴有一定标签的人群，从其产生、行动、发

展变化及其与各方 （官府、里甲、瑶僮等）的关

系来认知丰富的岭南历史上的治理过程，实在有益

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帝国的边疆及其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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